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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 21（a） 

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 

救灾援助，包括特别经济 

援助的协调：加强联合国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 

 
 

  阿根廷、孟加拉国、贝宁、博茨瓦纳、中国、古巴、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

埃及、埃塞俄比亚、加蓬、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卢

森堡、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南非、

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委内瑞拉：决议草案 
 
 

  自然灾害领域人道主义援助从救济向发展过渡的国际合作 
 
 

 大会， 

 重申附件载有加强联合国系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协调指导原则的 1991 年 12

月 19日第 46/182号决议及 1997年 12月 19日第 52/12 B号、1999年 12月 22

日第 54/219号和第 54/233号决议、2000年 12月 14日第 55/163号及 2001 年

12月 14日第 56/103号决议，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9/1 号商定结论 
1
 及

理事会 1999年 7月 30日第 1999/63号和 2002年 7月 26日第 2002/32号决议， 

 确认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中立、博爱和公正原则的重要性， 

 强调在受灾国境内发起、组织、协调和实施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协助人道主义

组织开展减轻自然灾害影响工作的首要责任在于受灾国， 

 又强调各国均有责任开展备灾减灾工作，以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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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国际减少灾害战略， 

 强调国家当局必须实施国际减少灾害战略、以减少人民及其生计、社会和经

济基础设施、和环境资源所受的危害，来增进人民的灾后复原能力， 

 欢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努力加强防灾、减灾和灾害管

理方面活动的协调, 

 强调提高发展中国家对于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可以调动的向它们提供援助

的现有能力的认识至关重要， 

 又强调必须开展国际合作，支持受灾国家应付自然灾害各阶段的工作，包括

防灾、备灾、减灾和复原及重建方面的努力，并必须加强受灾国家应付自然灾害

的能力， 

 欢迎各会员国在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协助下，同国际搜索救援咨询小组合

作，增进提供国际城市搜索救援援助的效率和效力，在这方面注意到其题为“加

强国际城市搜索救援援助的效力和协调”的第 57/   号决议, 

 念及资源的短缺可能对备灾和应付自然灾害的工作产生影响， 

 1.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自然灾害领域人道主义援助从救济向发展过渡的国

际合作的报告，
2
 以及关于加强联合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的报告； 

3
 

 2． 深感关切的是自然灾害的数目和规模不断扩大并产生日益严重的影响，

给世界各地、尤其是给无足够能力有效减轻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长期

负面影响的易受伤害社会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3． 吁请各国在必要时采取并继续有效执行必要的立法措施和其他适当措

施，特别通过防灾、包括建筑物条例和适当的土地利用以及备灾和救灾及减灾能

力建设，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并请国际社会酌情在这方面继续援助发展中国家； 

 4． 强调在这方面应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有效利用多边机制，在灾害各阶

段提供从救灾、减灾到发展的人道主义援助，包括提供足够的资源； 

 5. 又强调自然灾害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应依照并充分尊重第 46/182 号决

议附件所载的指导原则，并应根据特定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类问题和需要加以确

定； 

 6. 认识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各国提高减少、应付和防备自然灾

害的能力；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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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重申灾害风险分析和减少脆弱性构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必须

在所有易受伤害的国家和社区的发展计划，适当时在从救济向发展过渡等方面的

计划中加以考虑，又申明在这样的预防战略中，必须在国家和区域各级进一步加

强备灾和预警系统，尤其是通过联合国相关机构之间更好地相互协调以及受灾国

家政府与区域和其他相关组织进行合作，尽量扩大救灾工作的效力，减少自然灾

害的影响，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8. 强调增进国际合作，包括与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合作，协助发展中国家努

力建立预测、防备和应付自然灾害的能力至关重要； 

 9. 强调受灾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各有关人道主义组织和专业公司

之间必须建立伙伴关系，以推动培训加强防备和应付自然灾害的能力； 

 10． 又强调必须推动获取预警系统和减灾方案方面的技术并向发展中国家

转让这种技术； 

 11. 鼓励适当时进一步利用空中和地面遥感技术于防灾、减灾和自然灾害管

理； 

 12. 又鼓励各国政府、空间机构和相关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在此类行动中斟酌

情况分享地理数据，包括遥感图象、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数据，在这方

面还注意到太空灾难和大灾难国际宪章及全球灾害信息网络等方面所采取的行

动； 

 13. 强调应该进行特别的国际合作努力，增进和进一步扩大利用国家和地方

能力，并在适当情况下，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和分区域能力进行备灾和救灾，

提供这种较接近灾区的能力，可能更有效率，费用更低； 

 14. 欢迎联合国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挥作用，作为整个联合国系统

的协调中心提高和协调联合国各人道主义机构和其他人道主义伙伴的防灾救灾

能力； 

 15. 又欢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设立区域救灾顾问的职位，以及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倡议设立区域减灾顾问的职位，鼓励以协调和相辅相成的方式，进一步发

展这些倡议，以便协助发展中国家建立防灾、备灾、减灾和救灾方面的能力； 

 16. 鼓励联合国系统和各区域组织之间进一步合作，以期增强这些组织应付

自然灾害的能力； 

 17. 鼓励尚未签署或批准 1998年 6月 18日在芬兰坦佩雷通过的《为减灾救

灾行动提供电讯资源的坦佩雷公约》
4
 的国家考虑签署或批准这项公约； 

__________________ 

 
4
 联合国条约登记第 27688号。 



 

4  
 

A/57/L.63  

 18. 邀请联合国系统进一步探讨过渡复原小组的构想，提供援助，促进从救

灾援助过渡到发展合作； 

 19. 请秘书长与相关组织伙伴协作，继续开展编纂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减

灾能力目录，以及救灾先进技术目录，作为《灾害管理能力中央登记册》
5
 的新

组成部分； 

    20. 欢迎对于由国际减少灾害战略秘书处协调的减灾行动进行全球性审查，

并强调以定期审查的方式讨论灾害趋势、评估减轻灾害影响的政策并提供成功行

动的范例的重要性； 

 21. 鼓励捐助者考虑到必须确保对于较为人所知的自然灾害的援助不致损

害到对于较不为人所知的灾害的援助，同时铭记应当根据需要分配资源并且必须

努力提高对于减灾和备灾方案以及救灾和减灾活动的援助水平； 

 22. 请秘书长审查为应付自然灾害调动资源的总体情况,必要时根据其审查

的结果考虑改进应付自然灾害的国际能力的具体建议，并铭记必须解决救灾工作

中可能存在的任何地区性和部门性不平衡及短缺，以及更有效地利用国家的应急

机构，并就此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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